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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新 聞 稿 

發稿日期：105年 12月 9日 

發稿單位：大法官書記處 

連 絡 人：科長 李姿燕 

連絡電話：23618577#430     編號：105-043 
  

司法院釋字第 742號解釋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之救濟案】 

新聞稿 

司法院大法官於本（105）年 12月 9日舉行第 1450次會議，會中

就【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之救濟案】作成釋字第 742號解釋。 

解釋文意旨略謂：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所為定期通盤檢討，

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之變更，屬法規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惟如其中

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

加其負擔者，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應許其就該部分提起

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願權與訴訟

權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應予補充。 

都市計畫之訂定（含定期通盤檢討之變更），影響人民權益甚鉅。

立法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增訂相關規定，使人民得就違

法之都市計畫，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如逾期未增訂，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後發布之都市計畫（含定

期通盤檢討之變更），其救濟應準用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違法行政

處分之救濟規定。 

本案事實略為： 

(一)聲請人闕氏等六人為都市計畫事件，就其所有座落於台北市之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前經規劃為中央研究院機關用地，其後

經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

案」公告，以系爭土地經中央研究院放棄保留而變更為第三種

住宅區，惟應提供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公園用地)，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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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空地亦應配合集中留設，使其土地因前揭通盤檢討案遭受

損失。經聲請人提起行政爭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3年度

訴字第 424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第 680號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

聲請人茲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本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

向本院聲請補充解釋。 

 (二)聲請人兆 O公司因都市計畫事件，就其取得台北市政府核發准

予在座落台北市土地設置加油站之建造執照，詎因台北市政府

廢止前揭建造執照，並公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將該前核准

設置加油站土地變更為非加油站用地規劃，因而侵害其權利，

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2024 號裁定駁回，聲請人

不服提起抗告，又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裁字第 1505 號裁

定駁回其抗告而確定。聲請人茲就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所適用本

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向本院聲請補充解釋。 

解釋爭點： 

本件係就本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所為之補充解釋。 

本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之解釋文釋示：「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

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

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

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

訴訟以資救濟，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聲請人就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所為變更是否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

或增加其負擔，是否為行政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部分，聲請補充

解釋。 

解釋理由書略謂： 

當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本院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補

充解釋，經核確有正當理由者，應予受理（本院釋字第五Ｏ三號、第

七四一號解釋參照）。本件二聲請案之聲請人各因都市計畫事件提起行

政爭訟，分別經最高行政法院確定終局裁判引用本院釋字第一五六號

解釋（下稱系爭解釋）作為裁判依據。系爭解釋之解釋文釋示：「主管

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

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

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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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應予補

充釋明。」且於理由書附論：「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擬

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五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

增加其負擔者，有所不同。」聲請人就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所作變

更是否為行政處分，及得否提起行政爭訟部分，聲請補充解釋，經核

有正當理由，合先敘明。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

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

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本院釋字

第四００號、第七三九號解釋參照）。又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

，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

利（本院釋字第七三六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

，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

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

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第五七四號、第六五三號解

釋參照）。 

原因案件之一所適用之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六日修正公布之都

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

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五年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

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予撤銷

並變更其使用。」另一原因案件所適用之現行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規定：「（第一項）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

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

，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

更其使用。（第二項）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

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均未具體規範定

期通盤檢討之變更範圍及可能之內容。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第四條則規定，定期通盤檢討得對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為必要之修

正，是其所得修正之範圍及內容甚廣。按定期通盤檢討對原都市計畫

之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所作必要變更，屬法規性質，並非行政處分。

然由於定期通盤檢討所可能納入都市計畫內容之範圍並無明確限制，

其個別項目之內容有無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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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或增加負擔，不能一概而論。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自應就個案

審查定期通盤檢討公告內個別項目之具體內容，判斷其有無個案變更

之性質，亦即是否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

益或增加負擔，以決定是否屬行政處分之性質及得否提起行政爭訟。

如經認定為個案變更而有行政處分之性質者，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

憲法原則，應許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

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願權及訴訟權之意旨。系爭解釋應予補充。 

又都市計畫（含定期通盤檢討之變更；下同），因屬法規性質，並

非行政處分，依現行法制，人民縱認其違法且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仍須俟後續行政處分作成後，始得依行政訴訟法提起撤銷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一項參照）。然都市計畫核定發布後，都市計畫範

圍內土地之使用將受限制（都市計畫法第六條及第三章至第六章等相

關限制規定參照），影響區內人民權益甚鉅，且其內容與行政處分往往

難以明確區隔。為使人民財產權及訴訟權受及時、有效、完整之保障

，於其財產權因都市計畫而受有侵害時，得及時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並藉以督促主管機關擬定、核定與發布都市計畫時，遵守法律規範，

立法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增訂相關規定，使人民得就違

法之都市計畫，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如逾期未增訂，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後發布之都市計畫之救濟

，應準用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違法行政處分之救濟規定。 

有關聲請案之一之聲請人聲請解釋臺北市政府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府工二字第八一０八六八九三號公告「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通盤檢討）案」詳細說明欄三、（一）變更計畫部分編號 5.備註

2.「……應提供 30%之土地作公共設施（公園用地），同時法定空地亦

應配合集中留設」違憲部分，因該備註規定是否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

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而具有行政處分之性

質，並因而許其提起行政爭訟，應由行政法院依本解釋意旨認定；其

既屬行政法院認事用法之職權範圍，自不得據以聲請本院解釋。是該

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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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釋另有 9份大法官意見書 

部分協同意見書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 

蔡大法官明誠提出，陳大法官碧玉、張大法官瓊文加入 

    協同意見書 

許大法官宗力、羅大法官昌發、林大法官俊益、許大法官志雄提出 

黃大法官瑞明提出，詹大法官森林加入 

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璽君提出 

不同意見書 

吳大法官陳鐶提出 

（解釋文、理由書及相關大法官意見書，請上司法院大法官網站瀏覽） 

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

